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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2022 年 1 月，中国水利学会根据《中国水利学会团体标准管理

办法》相关规定，经过立项论证，公示后以《关于批准《水利水电工

程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技术规范》等 7 项标准立项的通知》（水学〔2022〕

02 号）批准该标准立项。 

本标准的主编单位为水利部河湖保护中心、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

究有限责任公司。 

1.2 任务背景 

在河湖监管中，无人机遥感相比卫星遥感具有较高的空间分辨率、

时效性和灵活性，可以方便快速获取各类地表目标的分布、种类及各

种几何特征等指标，通过与相关资料叠加分析，能得到较为直观的河

湖水域岸线的环境现状，对无人机遥感影像定性、定量分析后，能为

河湖监管提供有力支撑。因此有必要制订针对无人机在河湖监管领域

的应用技术标准，从外业实施到内业数据处理、分析、成果的提交等

一体化无人机河湖监管作业流程，对监管目标的数据采集、数据处理、

目标识别、提取以及监管成果做出相应规定，为河湖监管无人机应用

提供指导，实现技术应用的规范化、标准化。 

本标准规定了河湖监管无人机应用的工作流程及技术要求，从无

人机应用模式及场景、无人机应用系统要求、技术设计、作业流程、

数据采集、数据处理与分析、资料整理、质量控制等方面，规定了无



人机在河湖监管领域的应用技术标准。 

1.3 主要工作过程 

1）立项启动 

标准编制任务下达后，2021 年 9 月初成立标准编制组，正式启

动《河湖监管无人机应用技术导则》团体标准的研制工作。充分收集

和整理我国现有河湖监管无人机技术应用生产标准的实施情况以及

存在的问题，经编制组研讨后，初步确定了标准框架及结构。 

2）起草阶段 

（1）形成标准草案 

标准编制组参照有关标准，充分收集和整理河湖监管无人机技术

应用基本规定、生产流程、技术指标及质量要求，着重从应用模式、

应用场景、无人机应用系统、无人机操作流程、质量控制等方面构建

标准主要内容。在前期大量资料调研的基础上，标准编写组完成标准

初稿的起草，经过反复研讨，逐条推敲，形成标准草案。 

（2）开展多次研讨和修改  

1）2021 年 9 月～10 月，主编单位内部启动《河湖监管无人机应

用技术导则》大纲编写，形成大纲初稿； 

2）2021 年 11 月，确定参编单位，并召开第一次编委会，讨论

《河湖监管无人机应用技术导则》大纲并进行了任务分工； 

3）2021 年 12 月《河湖监管无人机应用技术导则》初稿形成； 

4）2022 年 1 月，《河湖监管无人机应用技术导则》通过水利学会

立项审批； 



5）2022 年 2 月，标准编写组进行标准编写集中讨论，通过邮件、

电话、微信的方式向就河湖监管无人机技术应用的应用等方面进行详

细调研，并结合已有规范，总结确定标准关键技术指标。 

6）2022 年 7 月，标准编写组召开专家咨询会，邀请行业专家对

标准内容进行了审定。课题组根据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通过充分的

沟通和讨论，对标准内容进行完善修改。 

（3）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针对标准关键技术内容，标准编制组组织召开多次内部讨论会议，

结合建设要求和成果经验总结，对标准文本逐条进行深入的讨论与分

析，对无人机应用场景分类等技术细节进行反复推敲，经过多轮修改

和完善，形成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1.4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1.4.1 起草单位 

本标准起草工作由水利部河湖保护中心、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

有限责任公司牵头负责。 

1.4.2 任务分配介绍 

中国水利学会作为主管单位负责指导与协调标准的编制工作。水

利部河湖保护中心作为标准起草的主要单位，主要负责标准文本起草、

反馈意见处理、与编制单位之间的沟通交流等工作。中水北方勘测设

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各相关资料分析整理，参与文本的讨论，技

术支持，会议召集等工作。 

二、主要内容说明及来源依据 



2.1. 编制原则 

在《河湖监管无人机应用技术导则》的编制过程中，遵循了以下

原则： 

2.1.1 适用性原则 

本导则的编制，根据行业实际使用情况，结合生产实际，参考相

关标准、技术法规，深入调查研究、认真分析并积极汲取相关规范的

长处，内容涵盖无人机监管技术的各个方面，保证该技术导则内容更

加全面，适用性更加广泛。 

2.1.2 规范性原则 

本导则层次结构的要求进行，同时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

方针政策，使之更能适应各行业建设和新技术发展的要求。导则结构

严谨，层次清晰，便于理解和实施，并易于被其他标准引用。 

2.1.3 可行性原则 

本导则有关术语、符号等基础内容遵循相关国家、地方、行业标

准，具体技术要求低于强制性标准规定，可切实应用于河湖水域无人

机监管技术方案设计。 

2.1.4 先进性原则 

本导则基于无人机河湖监管应用的最新技术，确保采用成熟、具

有国内先进水平的技术,并符合国际发展趋势的技术、软硬件产品和

设备，同时充分依照国际上最新的规范、标准。 

2.1.5 安全性原则 

本导则在编制中针对河湖岸线监管实际流程的每个细节进行详



细调查研究，充分考虑了实际生产中的安全因素，包括作业安全、数

据安全、质量安全，确保技术流程指导的安全。 

2.2. 主要内容。 

本标准以水利部 2019 年颁布的《河湖管理监督检查办法(试行)》

为指导文件，根据应用场景和应用模式两大分类标准对目前无人机技

术在河湖监管中的应用进行分类，以无人机河湖监管技术作业流程为

主线，以现有规范标准、行业常规参数、实际作业经验总结三个方面

为支撑依据，总结出一套无人机在河湖监管领域的应用技术标准。 

 

导则具体内容章节介绍如下： 

1.总则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与符号 

本章给出了本规范的主要术语。 

4.原则 

本章给出了无人机应用于河湖监管行业的基本原则。 

5.应用模式与应用场景 

本章给出了河湖监管无人机应用的两种应用模式和四种应用场

景。 

6.无人机应用系统参考要求 

本章给出了河湖监管采用的无人机应用系统各组成系统的选取

标准和基本参考要求。 

7.无人机河湖监管作业技术流程 

本章给出了采用无人机实施河湖监管作业通用的技术流程。 

8.成果质量要求 

本章给出了河湖监管成果质量的要求。 

导则各章节逻辑关系如下图所示： 



 

2.3.主要参考的标准规范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GB/T 14950-2009 摄影测量与遥感术语 

GB/T 7931 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 

GB/T 39612-2020 低空数字航摄与数据处理规范 

SL 219-2013 水环境监管规范 

CH/Z 3001 无人机航摄安全作业基本要求 

CH/T 3002 无人机航摄系统技术要求 

CH/Z 3003-2010 低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 

CH/Z 3004-2010 低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 

CH/Z 3005-2010 低空数字航空摄影规范 

DD 2013-12 多/高光谱遥感数据处理技术规程 

•总则

•引用文件

•术语

•原则

1-4概述 •应用模式

•应用场景

5采用无人机
可以监管什
么内容？如
何定义

•无人机

•控制系统

•载荷

•其他

6为了实现监管的
内容，选择怎样
的系统？技术标
准是什么？

•前期准备

•数据采集

•数据处理

•成果汇总

7具体如何实现？
无人机河湖监

管流程 •各类产品
的质量要
求指标

8成果质量
要求



GB/T 36540-2018 水体可见光－短波红外光谱反射率测量 

CH/T 3007.1-2011 数字航空摄影测量测图规范第 1 部分：1:500 

1:1000 1:2000 数字高程模型数字正射影像图数字线划图 

DB 63/T 1954-2021 水文流量监测 无人机操作规程 

GB/T 39610-2020 倾斜数字航空摄影技术规程 

CH/T 8023-2011 机载激光雷达数据处理技术规范 

CH/T 8024-2011 机载激光雷达数据获取技术规范 

GB/T 38996 民用轻小型固定翼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通用要求 

GB/T 38997 轻小型多旋翼无人机飞行控制与导航系统通用要求 

2.4 主要试验、验证及试行结果该标准涉及的试验主要包括： 

（1）基于常规航拍的河湖监管试验：本试验以不同的河湖监管

问题为例，通过无人机对该类问题进行航拍，分析不同河湖监管问题

需要监测的目标及监测内容，以及采用的无人机技术；通过对河湖监

管目标的信息采集，总结无人机技术应用于河湖监管的应用模式和应

用场景。 

（2）基于河湖监管无人机作业流程的试验：本试验以不同河湖

监管问题为例，从无人机应用模式及场景、无人机应用系统要求、技

术设计、作业流程、数据采集、数据处理与分析、资料整理、质量控

制等方面，开展河湖监管无人机应用实例分析。 

首先，对目前河湖监管应用场景、应用模式和方法进行分类；针

对四大应用场景、两种应用模式进行总结定义；总结分析不同河湖监

管问题下，无人机应用重点采集的内容；然后，通过采集的内容确定



采用的无人机技术，确定无人机各项系统功能要求和具体细项指标参

数值；针对完整的技术作业流程，以实际过程为主线，每一步流程涉

及的不同应用场景、不同技术手段进行概况总结；结合水利部河湖监

管问题分类表文件，对应不同技术手段提取的信息，进行归类总结，

跟处理、提取的信息对接，然后形成一一对应的表格文件，然后确定

每一项成果文件的技术列项和满足的具体指标。 

在上述试验基础上，结合国内河湖监管无人机测绘的相关研究成

果，提出了河湖监管无人机应用技术导则。 

本项目参与单位运用无人机技术开展了大量河湖监管工作，并进

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总结，取得了良好的实践经验、工作成效和科研成

果。本标准的编写，旨在规范河湖监管无人机应用，为相关管理部门

的工程管理和技术单位/公司的应用实践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目前，相关技术已经在河湖监管行业中得到应用，取得显著效果。标

准的编写，吸纳了示范应用过程中的成功经验，解决了河湖监管无人

机应用中存在的难题，对标准的验证、试行和推广具有重要意义。 

三、专利情况说明 

无 

四、与相关标准的关系分析 

4.1.与国际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

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经国家标准共享服务平台检索，尚未有相关国际标准、他国国家

标准记录情况，因此本标准填补了国际空白。 



4.2. 与国内相关标准协调性分析。 

近年，河湖监管无人机应用相关的标准尚未发布。部分在编制的

团体标准侧重于无人机巡查作业流程，应用层面仅限于无人机巡查作

业；或侧重无人机多光谱、高光谱遥感技术在河湖巡查的应用，技术

层面具有局限性；均未能以河湖监管、河湖保护应用为目的导向，缺

乏河湖监管的专业性和针对性。 

五、重大分歧或重难点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5.1河湖监管应用场景分类问题 

本导则在编写中，主要针对水利部 2019 年颁布的《河湖管理监

督检查办法(试行)》中的河湖管理监督检查发现问题严重程度分类表，

对照表中“河湖形象面貌及影响河湖功能的问题”进行分类，主要分

为乱占、乱堆、乱采、乱建、其他五项。考虑到目前政府相关管理部

门在河湖监管工作中突出河湖采砂、涉河建设项目和活动监管的重要

性，单独将这两类问题分项作为独立的分类；乱占与乱堆，由于空间

位置均为水域岸线空间以内发生的问题，合并统称为河湖水域岸线监

管；其他问题中涉及灾害、污染等情况下的水域问题可以统称为水环

境监管。综上所述，将河湖管理问题分为水域岸线监管、涉河建设项

目和活动监管、河湖采砂监管、水环境监管。 

5.2河湖监管成果质量指标问题 

针对河湖形象面貌及影响河湖功能的每一项问题结合无人机应

用分析，包括数据类型、采集模式、效果以及具体流程。以形成指标

参考性文件为导向，反推成果文件如何作为科学的指导评判，以此来



确认具体的指标要求。然后根据所列项去细化指标，根据对应的精度

指标对应测绘规范比例尺要求，确定定量指标，个别指标需根据实际

测试或历史经验值确定。 

本导则针对数字正射影像图空间位置精度指标的规定参考《基础

地理信息数字成果 1:500、1:1000、1:2000 数字正射影像图》

CH/T9008.3-2010中相关规定，如下表所示。 

表 5.2.1 平面位置中误差 

比例尺 平原、丘陵地 

（图上 mm） 

山地、高山地

（图上 mm） 

1:500、1:1000、1:2000 0.6 0.8  

通过概查模式提取河湖管理范围内监管问题相关的水域和地物

变化情况，并进行对比分析确定可疑区域，为详查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因此统筹数据采集效率和技术要求，主要考虑无人机河湖监管问题中

所有监管对象的尺寸，综合考虑点状目标最小（更小的尺寸需详查模

式作业），考虑地勘钻探口径尺寸最小为一般 168mm，排污口口径约为

200mm，因此概查模式数字正射影像图采集参考 1：2000 比例尺数字

正射影像图分辨率要求，空间分辨率优于 20cm。 

详查模式局部范围数字正射影像图主要是为乱占、乱建、河湖采

砂以及水域污染等违法或违规等问题提供执法依据，需要高清影像识

别相关违法活动与行为，如违法区域停留的车辆车牌号、疑似违法人

员相貌等脸部特征等。根据实际测试，对于详查模式数字正射影像图

的空间分辨率优于 3cm时可以记录相关违法证据，便于为后续执法提



供证据。 

根据概查模式数字正射影像图空间分辨率优于 20cm,对应 1：

2000 比例尺数字正射影像图，其地物平面位置中误差不大于图上

0.6mm（选取平原、丘陵地形标准），即实际空间距离不大于 1.2m；根

据详查模式数字正射影像图空间分辨率优于 3cm,参考 1：500比例尺

数字正射影像图，其地物平面位置中误差不大于图上 0.6mm（选取平

原、丘陵地形标准），即实际空间距离不大于 0.3m。 

本导则针对数字高程模型空间位置精度指标的规定参考《基础地

理信息数字成果 1:500、1:1000、1:2000 数字高程模型》CH/T9008.2-

2010中相关规定，如下表所示。 

表 5.2.2 数字高程模型的格网尺寸 

比例尺 格网尺寸（m） 

1:500 0.5 

表 5.2.3 数字高程模型精度指标 

比例尺 
高程中误差（m） 

一级 二级 三级 

1:500 

平地    0.20 平地    0.25 平地    0.37 

丘陵地  0.40 丘陵地  0.50 丘陵地  0.75 

山地    0.50 山地    0.70 山地    1.05 

高山地  0.70 高山地  1.00 高山地  1.50 

由于本标准数字高程模型主要用于提取采砂取土体积，高程误差

对体积计算影响较大，为了精确量取非法采砂的体积，数字高程模型



格网间距标准采用 0.5m，高程中误差标准按照 1：500比例尺、平地

一级 DEM精度指标执行，即格网间距 0.5m,高程中误差优于 0.20m。 

水文水质参数质量参考了《生态地质环境调查 航空高光谱遥感

技术规程》DB 32/T 4123-2021、《水文流量监测 无人机操作规程》

DB63/T 1954-2021、《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无人机遥感航测技术规范》

HJ1233-2021等标准规范。 

六、其他说明事项 

随着无人机技术的革新，无人机服务于河湖监管的技术流程也将

不断优化，本导则内容也将需要不断更新，未来无人机在河湖监管中

的应用更智慧化，相应的技术内容分项和技术指标也会发生变化，需

要紧跟市场应用情况，不断测试研究，归纳更新完善指标内容。 

 


